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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福建恒而达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确保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进一步优化人才激励方案，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在审慎评估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公司于2026

年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恒而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制定<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等议案，同意结合实际情况对《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资料进行调整修订，《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内容如下：

一、对“特别提示”部分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四、参与本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包括：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下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初始设立时

持有人总人数不超过20人，最终参加人数、名单将根据公司遴选分配及员工实际

缴款情况确定。

五、……

本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7,100万元，若向外部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则对外融资资金与员工自筹资金比例不超过1:1。资金杠杆倍数符合《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203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2号）等相关规定。

……

六、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等方式）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根据本持股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49.44元/股测算，本持股

计划持股规模不超过143.61万股，约占本持股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5,600.78万股的0.92%。

……

修订后：

四、参与本持股计划的对象范围包括：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下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初始设立时

持有人总人数不超过18人，最终参加人数、名单将根据公司遴选分配及员工实际

缴款情况确定。

五、……

本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7,400万元，若向外部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则对外融资资金与员工自筹资金比例不超过1:1。资金杠杆倍数符合《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203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2号）等相关规定。

……

六、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等方式）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根据本持股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50.20元/股测算，本持股

计划持股规模不超过147.41万股，约占本持股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15,600.78万股的0.94%。

……



二、对“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确定依据、范围及份额分配情况”中“（三）员

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本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为7,100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

份份额为1.00元，本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7,100万份。本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

持有份额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为准。

本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持有人的总人数共计不超过20人，最终参加人数、名

单将由公司遴选分配并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本持股计划拟参与对象名单

及其对应的拟认购权益份额的上限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拟认购份额上限

（万份）

拟认购份额占持股计划总份额

比例（%）

方俊锋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500 21.13%林正雄 副总经理

陈萍英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超过17人） 5,600 78.87%

合计 7,100 100.00%
注1：参与对象最终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为准；

注2：如出现拟参与对象未按期、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或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拟参与对象实际缴款情况对参与对象名单及其认购份额进行调整。

修订后：

本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为7,400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

份份额为1.00元，本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7,400万份。本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

持有份额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为准。

本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持有人的总人数共计不超过18人，最终参加人数、名

单将由公司遴选分配并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本持股计划拟参与对象名单

及其对应的拟认购权益份额的上限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拟认购份额上限

（万份）

拟认购份额占持股计划总份额

比例（%）

方俊锋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100 28.38%林正雄 副总经理

陈萍英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不超过15人） 5,300 71.62%



合计 7,400 100.00%
注1：参与对象最终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以员工实际缴款情况为准；

注2：如出现拟参与对象未按期、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或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拟参与对象实际缴款情况对参与对象名单及其认购份额进行调整。

三、对“四、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股票来源和规模”中“（一）资金来源”

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

本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7,100万元，若向外部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则对外融资资金与员工自筹资金比例不超过1:1。资金杠杆倍数符合《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203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2号）等相关规定。

……

修订后：

……

本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7,400万元，若向外部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则对外融资资金与员工自筹资金比例不超过1:1。资金杠杆倍数符合《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203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2号）等相关规定。

……

四、对“四、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股票来源和规模”中“（三）股票规模”

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49.44元/股测算，本持股

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上限约为143.61万股，占本持股计划草案公

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5,600.78万股的0.92%。本持股计划最终购买标的股票的价格

及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本持股计划将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

后6个月内，综合考虑二级市场波动情况，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行政法规



允许的方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公司将及时公告。

……

修订后：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告前一日公司股票收盘价50.20元/股测算，本持股

计划所能购买和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上限约为147.41万股，占本持股计划草案公

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5,600.78万股的0.94%。本持股计划最终购买标的股票的价格

及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本持股计划将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

后6个月内，综合考虑二级市场波动情况，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行政法规

允许的方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公司将及时公告。

……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福

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与上述修订相关的

内容进行了同步修改，修订后的《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修订稿）摘要》《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修订稿）》等相关资料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02月25日


